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管理要點
96年2月7日95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為有效管理資本支出預算執行進度及成效，如期如質達成規定執行率目標，特訂定「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資本支出之項目，包括供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
3、 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之年執行率需達90％，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之年執行率需達95％。
4、 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預算執行由總務處依工程實施計畫時程及相關合約規定，監督與管控執行進度，實際進度較預計進度落後時，應提出能有效提昇執行績效之方案，陳請校長核定辦理。
5、 總務處應按月依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之實際完工比例，製表送交會計室認列「未完工程」及「應付工程款」。
6、 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等執行進度之稽核，依下表規定辦理：
	稽核點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累  計
動支率
	40%
	90%
	100%
	
	
	　

	累  計執行率
	20%
	60%
	80%
	90%
	95%
	100%

	備  註
	1.未動支部份收歸校統籌統一規劃運用。
2.累計動支率及累計執行率落後者，依第七點規定辦理。
3.第三季對前二季已執行之賸餘數及收回之未動支數等擬定再執行計畫。
	對已動支未核銷購案逐案稽催結案。



7、 會計室應於第二、三、四季開始十日內統計前一季止之累計動支率及累計執行率，通知各單位主管，其落後差距達20％以上者，該主管應就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提出說明，彙整後陳請校長核閱。
8、 各單位每季動支率未達規定目標，除合理且無法抗拒之原因並陳請校長同意展延期限者外，其未動支數收歸統籌款運用。

9、 簽准由校統籌款支應之專項資本支出經費執行後之結餘款，收回校統籌。
10、 專案計畫除補助或委辦計畫機關另有規定外，該計畫資本支出預算之執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專案計畫執行期限跨越不同會計年度者，計畫主持人應依計畫執行之需要估列各該年度之配合預算數。
（二）本校資本支出配合款之執行應於每年11月30日前核銷完畢。
（三）專案計畫內經費屬資本支出項目者，如依規定需補辦年度預算，應於補辦該項預算之年度11月30日前核銷完畢。
11、 已執行之賸餘數及各單位因預算執行落後而收回之未動支數，由會計室簽請召開會議擬定有助提升全校整體性教學、研究、服務之再執行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執行。

12、 本年度及以前年度之工程及採購案件，已發生契約責任或特殊原因未能於本年度結案，需辦理保留者，應填具預算保留申請表，詳列工程計畫名稱及採購項目，敘明理由，並檢附有關契約證明等文件影本，於次年1月5日前送交會計室，陳報教育部辦理預算保留。
13、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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